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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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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定義
洗錢，又稱洗黑錢，指的是將犯罪或其他非法手段所獲得的金錢，經過若干方法，轉變為看似合法的金錢。洗錢常與經濟犯罪、毒品交易、恐怖活動及黑道等重大犯罪有所關連，也常以跨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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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的目的
因為犯罪查緝手段的進步，犯罪者經過犯罪行為所賺取的金錢，如果直接拿來使用，很容易為政府當局所查知，因此往往需透過洗錢的手法，將來源不正當的金錢偽裝來至正當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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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的手法
洗錢的步驟首先必須以某種名義儲存，然後透過一連串的交易或是轉帳，進入合法名義之下，因為各國政府多半針對洗錢行為有所管制，金融機關會將一定金額（通常由法律規定）以上的交易呈報主管機

關，為了逃避監視，其中一種手段是將大筆的金錢化整為零存入數個以他人名義開設的帳戶，這些帳戶彼此互不相關，之後再透過匯款、開立支票……等等方式轉入犯罪者的名下，由於每筆交易的金額不大，而且往往還透過跨國方式交易，甚至利用某些國家或地區可以開設保密帳戶或公司之便，使查緝困難，另一種方式是利用假名設立數個公司，將犯罪所得透過這些公司虛假的交易，例如將不值錢的東西以高價販售給另一家公司，最後轉入犯罪者的名下，表面上看起來正當合法，實際上只是為了轉移金錢所做的假交易，也有人直接將金錢購買美術品、古董、不記名債券等高價商品，轉移到犯罪者手上後再伺機脫手換取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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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洗黑錢的方法
防制洗錢已為國際共識，我國亦於八十五年制頒亞洲第一部洗錢防制之專法，惟該法自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開始施行;

依我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洗錢的行為有二：一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 二為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住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另外，該法第四條中補充解釋第二條所稱的「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指下列三種情形：第一、囚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第二、因犯罪取得之報酬；第三、前面兩種形所得財物，經過變賣或者變易後所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從這些條文的文義中，可以看出這些財物或者財產上不法利益，都必須是「重大犯罪」所得而來。那一種犯罪才算是重大犯罪呢？，洗錢防制法第四條也有立法解釋，除了基本型的「所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以外，另外還列舉出十款刑法以及特別法的犯罪，包括暴力、經濟以及與治安有關的犯罪。由上面所舉出的洗錢的定義來看，犯這些重大犯罪所得來的黑錢、其他財物或者財產上利益，不論是犯罪的行為人自己來掩飾、隱匿，或者串通第三人替他掩飾、隱匿都是洗錢的行為；第三人明知別人犯下這些重大犯罪所得到的黑錢或其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仍然予以收受、買受，或者幫他搬運也都是洗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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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中心
洗錢防制法第8條第1項規定：「金融機構對疑似洗錢之交易，應確認客戶身分及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應向指定之機構申報」，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所稱指定之機構及受理申報之範圍與程序，由財政部會商內政部、法務部、中央銀行定之」。該「指定之機構」經財政部於86年1月21日召集前述機關會商後決定設在法務部調查局。
洗錢防制中心任務：
1. 洗錢防制策略之研究。
2. 受理金融機構對於大額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交易之申報。
3. 洗錢資訊之分析、蒐集、處理與運用。
4. 對國內其他機關就洗錢案件之協查及洗錢防制法有關規定之協調、聯繫。
5. 與國外相關機構資訊交換、人員訓練及合作調查洗錢案件之聯繫、規劃、協商、執行。
6. 洗錢資料之電腦建檔、彙整。 

[註1]

牙保一詞由來已久，是明清時期對於仲介行為的古稱，由於是仲介行為，就是買賣雙方的中間人，在貨物轉手過程中，賺取差價。
牙保贓物就是銷贓的意思，也就是賺仲介費用的人，由於並不是下手行竊之人，也不是最受收受贓物之人，依現行刑法難以論以竊盜罪責或是收受贓物罪責。

相關裁判字號：
裁判字號： 台上字第1364號 
裁判日期： 民國 64 年 06 月 20 日 
資料來源： 最高法院判例要旨 (上冊) 第 104、108 頁 
相關法條： 民法 第 184、185 條
要　　旨： 盜贓之牙保，係在他人犯罪完成後所為之行為，性質上難認為與該他人共同侵害被害人之權利，牙保之人與實施竊盜之人，固不構成共同侵害行為。惟盜贓之牙保，既足使被害人難於追回原物，因而發生損害，仍難謂非對於被害人為另一侵權行為，倘被害人因而受有損害，尚非不得依一般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牙保之人賠償其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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